
“十二五”制定和修改的9部旅游法规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条例

海南经济特区旅行社管理规定

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

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

海南省旅游景区景点管理规定

海南经济特区旅馆业管理规定

特区旅游道路客运管理若干规定

特区森林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规定

《海南省旅游条例》

1、“十二五”期间，省人
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旅游法
规 9个，这种数量和密集度
在全国首屈一指。

2、在制定或修改的 12
项旅游立法中，除了省国际
旅游岛建设发展条例、省旅
游条例和省旅游景区景点管
理规定是地方性法规外，其
他的皆是特区立法。

3、 2011 年是“十二
五”开局之年，省人大常委会
聚焦旅游立法，在随后短短
2年的时间里集中出台了 8
部旅游法规。

链接

制图/红胄

旅游法规数量领跑全国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省
人大常委会聚焦旅游立法，在随后短
短2年的时间里集中出台了8部旅游
法规。如2011年的5部：《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发展条例》、《海南经济特
区旅行社管理规定》、《特区导游人员
管理规定》、《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
和《海南省旅游景区景点管理规定》。
2012年的3部：《海南经济特区旅馆业
管理规定》、《特区旅游道路客运管理
若干规定》、《特区森林旅游资源保护
和开发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14年9月底修订通过的《海南省旅
游条例》，作为我省旅游业的综合性法
规和促进我省旅游业发展的“基本
法”，它与旅行社、导游等7个单行法
规合为一个整体，共同为促进我省旅
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规支撑和保
障。此次修改，适应了海南旅游业新
形势发展需要，贯彻落实了《旅游法》
和省委深化旅游业改革和发展的要
求，针对我省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从加快转变旅游发展方式、保护旅
游资源、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规范旅
游经营行为、保障旅游安全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规范。2015年，省人大常委
会又相继修订了《海南经济特区旅行
社管理规定》，修改了《特区导游人员
管理规定》和《特区道路旅游客运管理
若干规定》。“十二五”期间，省人大常
委会制定和修改旅游法规9个，这种
数量和密集度在全国首屈一指。

旅游法规架构初步形成

认真研究，不难发现，在“十二五”
期间制定和修改的9部旅游法规中，
既有综合性的“旅游基本法规”，如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条例、省旅游
条例；也有涉及相关旅游要素的单项
法规，如旅行社管理、导游人员管理、
景区景点管理、旅游价格管理、旅馆业
管理、道路旅游客运管理等法规。可
以说，带有旅游主要素的支架性法规
雏形初现。为了进一步促进我省旅游
业的全面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在“十二
五”旅游立法的良好基础上，按照《中
共海南省委关于深化改革重点攻坚加
快发展的决议》和《中共海南省委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旅
游各要素和旅游业各个经营主体、从
业主体，不断增强法规的及时性、针对
性和有效性，打造更加丰富、更加完
备、更加实用的旅游法规。

旅游法规特色尤为鲜明

“十二五”旅游立法，紧扣本省实
际，在通过制度创新有效解决实际问
题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或亮点：

坚持急需先立，增强法规的及时
性。法制委、法工委按照急需先立的
原则，省人大通过了《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发展条例》，及时把中央和省委的
决策部署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
志，使其及早发挥了国际旅游岛“基本
法”的功效，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
同时还集中出台了4个旅游业方面的
单行法规，及时为景区景点、导游、旅
行社和旅游价格的管理提供了依据。
2014年，国家旅游法刚刚颁布1年，省
人大常委会就及时对我省的旅游条例
进行了修改。2015年，省委、省政府
提出要深化旅游客运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旅游车全省同城化运营管理，省
人大常委会及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海南经济特区道路旅游客运管理
若干规定>的决定》。这种立法的及

时性，确保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
展政策的落地，为我省旅游业健康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法规的针对
性。在旅游立法中，法制委、法工委
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是否能有效地
解决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衡量
标准。“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考虑到国
家正在起草旅游法，我省马上修改综
合性的省旅游条例时机还不够成熟，
但针对我省旅游市场中存在的“黑社、
黑导、黑车、黑景点”、零负团费、强迫
消费、虚高价格、欺客宰客等突出问
题，分别采取单项法规的形式，及时、
集中地出台了7个法规，为综合整治
旅游市场提供了法规依据，为旅游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坚持务实管用，增强法规的有效
性。按照“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
求，旅游法规在有效性上不断得到增
强，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条款。

坚持大胆尝试，增强法规的创制
性。在制定或修改的12项旅游立法
中，除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条
例、省旅游条例和省旅游景区景点管
理规定是地方性法规外，其他的皆是
特区立法。

省人大常委会注重运用特区立
法权的变通、创制功能，着力从海南
实际出发创新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
规范旅游从业行为和监管行为，促进
旅游业健康发展、转型升级，如变通
规定了申请领取导游证的条件。根
据旅游法的规定，参加导游资格考试
成绩合格，有两个途径可以向省旅游
主管部门申请取得导游证，即与旅行
社订立劳动合同或者在相关旅游行
业组织注册。为使导游的权益得到
更多的保障，《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
定》在导游证的申领条件上增加了第
三个途径，即参加导游资格考试成绩

合格，与导游服务公司订立劳动合同
的人员也可以向省旅游主管部门申请
取得导游证。

又如旅游客运经营实行省级运管
机构统一许可，打破旅游交通区域限
制的法律障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省级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许可的旅游客运车辆可以
全省运营，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许
可的旅游客运车辆只能在本市县内
运营。为实行全省同城运营管理，有
效加速全省各市县特别是海口、三亚
旅游资源的整合、旅游产品的融合和
旅游服务的提升步伐，有力推动海
口、三亚及其周边市县旅游产业的发
展。《道路旅游客运管理若干规定》运
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将旅游客运经营
审批权集中由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统一行使，打破市县审批导致的行
政许可壁垒和法律障碍，解决全省旅
游客运车辆无障碍通行问题，建立旅
游客运车辆全省同城运营管理的长
效机制。

坚持与时俱进，增强法规的时代
性。在法规制定过程中，省人大常委
会充分考虑到了新时期新技术的作
用，能用则用。如《特区旅行社管理规
定》在总结我省多年来综合整治旅游
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
创新政府监管模式，规定省人民政府
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全省统
一的旅游市场互联网监管平台，通过
旅游团队电子化合同监管以及其他措
施，加强对旅游市场的动态监管，实现
信息共享；《道路旅游客运管理若干规
定》规定道路旅游客运车辆应当安装
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载卫星定位装置，
纳入省级道路运输车载卫星定位装置
服务平台统一管理。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省人大法制委、法工委提供素材）

“十二五”期间，我省制定和修改旅游法规9个，推动旅游业快速发展

旅游立法引航度假天堂

■ 本报记者 杜颖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景区吸引国外游客度假。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三亚亚龙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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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省
人大常委会以保障海
南科学发展、实现绿色
崛起、全面推进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作
为基本任务，锐意进
取、攻坚克难、敢于担
当，努力用好用足用活
地方立法权和经济特
区立法权，发挥立法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以及
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
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
推进科学立法和民主
立法，精立多修，立以
致用，立法质量得到了
进一步的提高，构建与
国际旅游岛相适应的
旅游法规架构取得了
重 大 进 展 ，特 别 是
2014年 9月底修订通
过的《海南省旅游条
例》，标志着海南旅游
立法跃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立法在为加快海
南旅游业及相关产业
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有
效的引领作用、推动作
用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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